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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要I 本文论证了作为科学研究方法论的相关法与实验方法的相容性
,

通过比较因

果法实验与相关法实验各自的逻辑特征及局限性
,

阐明了相关法实验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

义
。

本文所说的湘关法 (C 。廿d ati on al m cth od )
’ ,

并非通常所理解的统计方法
,

而是指

心理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论
。

一
、

问题的提出

笔者首次接触到
‘

相关法
,

这一概念
,

是在 19 83年于美国心理学家 H
.

c
.

Li n d gr cn

和 J
.

H
.

n ~
y 的教科书衣社会心理学概论》 ( A n In tr记 u e tio n to so ci a ] Ps界h o 一。盯

)中
.

该书作者是在论述相关法与实验法的区别时提到相关法的:

‘

然而
,

许多社会行为很难用实验或 S一R 方法来研究
,

⋯⋯于是研究者转而采用有多

种 叫法
,

诸如相关 ( C o n 吧lati o n a l)
、

差 异 ( D iffc re n t ia l)
,

或 R 一R 研究 ( R 一R

此se ar ch ) 的方法
.

相关法指两个变量
,

如领导与权威主义
,

是相关的 ; 差异法意为研究

者寻求与不同领导类型相关联的权威主义的差异 ; R 一R 之名的使用是因为领导和权威主

义都可以看作被试的反应
.

⋯⋯

‘

近十年来
,

统计方法 的进步使人们可能在相关法研究 中运用 咬叉时组分析

(c ro s
, h 鹅冈 p

ancl an ay sis ) 皱术来确定因果因素一
〔1〕

从上述论述中得到的印象
,

相关法似乎是非实验的研究方法的总称
.

为了弄清它的确

切涵义
,

笔者后来专门查阅 了美国最新出版的《心理学百科全书》 ( E nc ycl叩 id ia of
p sy比o1 0 g y )

.

在由 A
.

D
.

w cll 撰写的
‘

相关方法
’

(C o r r e lat i曲 M et h o d) 辞条下
,

有

一段
‘

相关研究与实验研究
’

(C orrc lo t io n a l vc r su s E x p e ri m cn t a l R e se a rc h ) 的内容 :

‘

相关研究不包括对自变量的处理
.

它只简单地测量多个变量
,

并确定这些变量间关

系的强度
.

尽管这样的研究可以提供有关关系的程度的信息
,

甚至可以从一个变量去推测

另一个变量或多个变量
,

却不能确定因果状态
.

然而
,

已有一些统计分析技术使研究者可

以检验某种相关状态是否包含着某种因果模式
. ’

〔2 ,

很显然
,

学者们普遍认可的相关法有两层涵义 : 一是与实验法相对的非实验性的研究

¹ . 本文是笔者为林仲资研究员指导的博士学位课程
‘

实验心理学方法论
’

所作的考核读书报告
.

在

该课中笔者还得到了陈永明研究员
、

张武田副研究员的悉心指导
.

本文发表前还得到了北大心理

系主任朱模教授的热情帮助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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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即 C o

rrc la ti o n vs
.

cx Pc ri m c
nt ) ; 一是与因果法相对的非因果关系研究的方法论

(即 C o rr el a ti o n v s
.

e asu a uty)
.

事情似乎明白无误
.

而后
,

笔者在其它研究中查阅文献时
,

却发现了一个心理学实验方法理论无法说明的

现象
.

谨举 L a Pi er c( 193 4) 关于态度与行为不一致的经典性实验为例 :

19 34 年
,

美国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 L a p ie r e 陪伴一对中国留学生夫妇周游美国各

地
.

他们光顾了 2 51 家饭店和汽车旅馆
.

都受到了礼貌的接待
.

而后
,

La Pier e 向这些

饭店和餐馆及另一些未曾光顾过的饭店和餐馆发出两种间卷
,

其中有一个相同问题
,

间他

们是否愿意接待中国客人
.

从收回的间卷中统计出如下令人吃惊的结果 :

总总计计 访问过的饭店店 未访问过的饭店店 访问过的餐馆馆 未访问过的餐馆馆

44444 777 3 222 8 lll 9 666

问问问卷 111 问卷 222 lll 222 lll 222 lll 222

回回答数数 2 222 2 555 2 000 1222 4 333 3 888 5 111 4 555

不不愿意意 2 000 2 3
...

l999 llll 4000 3 555 4 777 4 lll

视视情况而定定 lll 2
’’

lll lll 333 333 444 333

愿愿意意 lll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根据这一结果
,

L a Pi e re 最后的结论是 : 态度与行为并不总是一致的
.

山

L a Pi cr 。
原来的意图

,

是想通过光顾饭店和餐馆选出不同行为反应的两组被试
,

来

检验他们对东方六的态度的差异
,

以说明态度与行为的因果关系
.

而实验结果不仅与其最

初的研究假设不一致
,

也与原来的实验设计逻辑不符
.

原先的因果关系假设既未能证实又

未能推翻
,

得到的只是某种相关关系的结果
.

相对于这种结论
,

原先的实验设计中有一部

分也似乎成为多余
.

结果尽管如此
,

这一研究的深远意义却丝毫未被抹煞一一一个重要的
』

合理现象被发现了
.

类似的现象在心理学史中还可以找到一些
,

如社会心理学和组织心理

学中著名的
‘

霍桑研究
”

的经典性结论就与其第一
、

第二阶段实验的研究假设及设计处理都

不一致
.

(4)

由此便产生一个间题 : 相关法与实验研究是否相容 ? 这个间题的提出
,

使原来对相关

法的理解也有疑问了
.

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因果法实验的方法论
,

分析它本身的局限性
.

二
、

因果法实验的局限性

从历史上看
,

实验心理学的直接科学渊源是实验生理学
.

近代实验科学方法论的奥祖

培根将科学实验的目标限定在探索现象间的因果关系上
.

这在他的语录体著作】新工具》

一书中有经典的阐述 :

“

要在一个所与物体上产生和加人一种或多种新的性质
,

这是人类权力的工作和目

标
.

对于一个所与性质要发现其法式
,

或真正的种属区别性
,

或引生性质的性质
,

或发射

之源 (这些乃是与那事物最相近似的形容词)
,

这是人类知识的工作和目标
.

附属于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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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首要工作之下
,

另有两种次要的
、

较低的工作 : 属于前者的
,

是要尽可能范围把具体的

物休转化 ; 属于后者的
,

是要就每一产生和每一运动来发现那从明显的能生因和明显的质

料因行进到所引生的发式的隐秘过程
,

同样在静止不动的物体则是要发现其隐秘结构
. ”

〔5,

这段论述的基本思想
,

就是强调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探求事物的因果关系
,

实验则是

探求因果关系的工具
。

这种思想方法
,

自然使人们把实验方法限制在研究因果关系的范围

内
,

同样对心理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产生了探远的影响
.

我们姑且把这种思想方法称之为因

果法
,

把以这种思想方法为指导的实验称之为因果法实验
.

然而
,

因果法实验同其它一切

研究方法一样
,

也有自己的局限性
。

且以一个单因素实验为例
,

其基本逻辑可表述如下 :

假设
,

可能有 sl
,

s2
, . ~ ,

Su

—
》 R

.

为确定 sl 与 R 的因果关系
,

要

l
、

操纵 5 1 : 令 5 1
, = 5 1+ 占S

2
、

控制 5 2
,

⋯
,

Sn
: 即令 s2

, . ~ ,

sn = 0;

或 5 2
声 , , ~ ,

Sn, = 5 2
, .

~ ,

S n;

3
、

侧盆 R ;

如果当 sI
声= sl 十八S 时

.

总有 k. = R + 庄R
,

可证明 sl 一

—
> R 为真

,

否则
,

推翻

研究极设
。

根据这一逻辑
,

要得出因果关系的结论应有两个必要条件 :

1
、

能操纵 sl ;

2
、

能控制 s1 以外所有可能的影响因素 51
.

第二个条件又有一个蔺提 : 实验设计者的思维应能涵盖所有可能的 51
.

不具备这个

前提
,

不是实验结果无法真正证明或推翻研究假设
,

就是实验结果反映的非真正的因果关

系
。

即便具备这个前提
,

以现在的技术水平
,

也不可能在任何场合都满足上述两个必要条

件
.

这便给因果法实验的运用带来很大限叔
.

另外
.

即便是有效的实验结果
,

其结论也只能有有限的意义
.

因为被操纵的变量往往

只是一个充分条件
,

所以很据结果所作的推论必然受到限制
.

例如最初有关记忆的实验往

往注重个休心理过程中的因素
。

面当 Z d g 田旅汪 (19 27) 在 L ew in 的指导下证实了
“

紧张

(恤抓on )
.

以及导致紧张的社会心理因素对记忆的作用后
,
〔。 以往所有只操纵个体心理过

程因素的记忆实验
,

其结论的意义不是都变得有限了吗 ?

再退一步讲
,

如果纯粹从应用的角度考虑
,

人类实践中对许多客观规律的应用
,

常常

在认识这些规律中的因果关系之前而不是之后
.

因此
,

因果关系的知识往往非实践所必需

的
。

既然运用因果法实验会遇到那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
,

此时唯一明智的选择
,

就是在研

究假设上作出退让 (实际上
、

这种需要往往在实验之后才能意识到)
.

由于这种退让
,

原

来的因果法实验便转变为相关法实验了
.

不管研究者是否愿意承认
,

或者是否意识到
,

事

实即是如此
.

从前面引述的两个经典实验可以看到
,

相关法实验已经孕育在因果法实验中

了
。

三
、

相关法实验的特征

由于这里所指的相关法实验仅仅是科学史上因果法实验转变的结果
,

所以只能就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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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这类实验概括它们的特征
.

一个相关法实验设计的基本逻辑可表述如下 :

假设 R l 与 R2 有某种相关关系
.

根据经验或以往的研究
,

sl

—
> R l

,

s2

—
> R Z 的关系是确定的

,

而 sl 与 s2 的关系又是已知的
,

为了解 R l与 R Z 的关系

】
、

操纵 sl 一
一一 > R l

,

s2

—
> R 么

2
、

测量 R I和 R Z
,

如果有 R l 的同时
,

也一定程度上有 R Z 或者 R l变化的同时
,

也一定程度上有 R Z

的变化
,

可以认为
,

R l和 R Z 间存在某种关系
。

仍以 L aPi ere 的研究为例来说明上述逻辑 : 光顾饭店
、

餐馆作为一种处理引起被试的

一种行为反应
.

这种关系和结果是可以事先确定的: 被试要么接待
,

要么拒绝 ; 间卷调查

作为另一种处理引起被试的另一种行为反应
.

这种关系和结果也是可以事先确定的: 被试

要么表示愿意
,

要么不愿意
.

得到这两种行为反应
,

便可以分析它们的关系了
.

从上述逻辑表述中
,

可以看出相关法实验的某些特征 :

1
、

实验操纵的是某种情境因素
,

或者说是创设某种情境
,

以引起被试的行为反应 ;

2
、

测量被试的至少两种行为反应
.

从实践经验来看
,

其中一种行为反应往往可以通

过有倾向性的被试取样获得 ;

3
、

往往采用频率
、

比例等描述性统计方法来说明两种行为反应间的关系;

4
、

实验设计的目的往往为复制某种现象或事实
,

以证明某种关系的存在或某种可能

性
.

由于实验设计的局限
,

因果关系的证明不是必需的结论
.

当然
,

并不排除推测
、

或运

用其它技术来分析因果关系
.

四
、

相关法实验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根据相关关系的数学定义
,

相关关系可以存在于一切事物之间 (正相关
,

负相关
,

零

相关或无关)
.

相反
,

因果关系的范围则小得多
.

如果能将实验方法用于研究相关关系
,

无疑将大大扩展具有能动性的实验方法的应用范围
,

增强了人们的认识能力
.

既然因果关

系也可以表现为相关关系
,

那么相关法实验所研究的关系可能是相关关系
,

也可能是因果

关系
.

不过都被看作相关关系
.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
,

对同一个对象的运动规律
,

将其认识

为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
,

其认识深度大为不同
,

前者比起后者来要肤浅得多
.

从这个意义

上说
,

相关法实验只能扩大认识的广度
,

却不能加深认识的深度
.

这也是相关法实验的局

限性
.

因此
,

它不可能取代因果法实验
,

而只是因果法实验的一个合理补充
.

从实践的意义上讲
,

心理现象的原因极为复杂
,

又很难操纵
、

控制
,

这给因果法实验

带来许多困难
.

相比较而言
,

相关法实验所受到的限制则较少
,

因而便于掌握和运用
.

另

一方面
,

当因果法实验原来的研究假设未能得到证实又没有足够的理由推翻时
,

不妨在研

究假设上作出一定的退让
,

去寻找某种相关关系
.

这种退让
,

既可以使原来的研究结果得

到合理的解释
,

往往又可能蕴涵着新的发现
.

这种情况恰如本文前面所分析的那样
,

在心

理科学史上不乏先例
.

(下接 4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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